
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

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内江师范学院拟采用竞争谈判方式，采购一家有服务能力的供应商为学校危

废品进行处置服务。

二、技术要求

（一）危废品处置清单

危废

类别
危废代码 危废名称 预估处置量 单价限价

HW49 900-047-49
有机废液、无机废液、酸碱废液、重金属

废液
2000kg 15 元/kg

HW49 900-041-49 废玻璃瓶、废包装物 200kg 15 元/kg

HW49 900-999-49 普通化学品 450kg 200 元/kg

HW49 900-999-49 易制爆、易制毒化学品 20kg 500 元/kg

转运费 5次 2500 元/次

注：清单中数量为预估数量，最终以实际发生数量×成交单价进行结算。供

应商所报单价不得超过各项单价的最高限价。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的管理规定处置“危废品处置清单”中的所有

危废品。

2.成交供应商需在采购人拟派的监督人员现场监督的情况下，对危废品进行

称重，并如实记录所称重量，所记录的重量将作为结算依据。

3.供应商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7天内完成该批次危废品处置，并提供对应

数量且干净无污染的宽口危废塑料桶（25L、50L）。

4.供应商负责将本项目各类危险废物转运至具有法定资质的运输工具上，在

危险废物转运至运输工具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

（包括防爆、防火、防中毒、防感染、防泄漏等），确保本项目各类危险废物所

涉及的收集、贮存、处置等具体实施过程中完全符合上述有关法律法规、行业的



有关要求。

5.对于本项目中危险废物处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所需处置危险废

物进行统一协调(包含危险废物转移、危废备案、转运处置联单办理等)，成交供

应商必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化处置，在处置及转运过程中如出现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由成交供应商全权负责。

6.因本项目具有特殊性，为确保供应商能够更好地履行服务职责，供应商在

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整个期间，其所持有的各项法定资质必须始终处于有效期

内，以充分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与实施。（此项供应商应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

自拟）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和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合同期间因乙方服务无法达到甲方要

求或发生重大变故，可终止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所涉及危

险废物的转运申报、清掏、包装、 运输、装车、暂存、处置、人员差旅、税费、

风险、招标代理服务费等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

（三）报价要求（不符合此报价要求的报价无效）

1.供应商须分别报出各种类危废品的处置单价。各种类报价不得超过对应的

单价限价。供应商一旦成交，所报的各种类危废品的处置单价即为处置合同单价，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得调整其报价。

2.供应商须单独报出转运费且转运总次数不能超过五次，若因供应商自身原

因导致报价有误的，由供应商自行负责。供应商一旦成交，采购人将按照所报价

格进行结算，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得调整其报价。

3.服务期限内累计结算金额不得超过预算金额，若累计结算 金额超出预算

金额，则仍按预算金额进行结算。

（四）结算及付款方式

1.结算方式：

（1）危废品处置费：根据成交供应商对各危废品种类的实际称重量×各危



废品种类对应的处置合同单价据实结算。

（2）转运费：根据实际转运次数据实结算。

2.付款方式：按批次结算，供应商完成该批次危废品的处置且采购人收到成

交供应商危废品的处置清单以及相关发票后，采购人在 2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转

账支付该批次危废品处置及转运费用。

3.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

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采购人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合同载明

的为准。如因成交供应商未按照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导致逾期付款的，不视

为采购人违约，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验收

按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本项目合同

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注：本章条款均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若未满足的，将被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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